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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受淮安市

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委托编制“淮安市淮安

区绿色建造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”。现根据

国家及江苏省法规及规定，并经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

园管理服务中心同意向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发布，公开环评

内容。 

本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。下一阶段，将在听取公

众、专家等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修改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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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任务背景 

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（以下简称“绿建园”）位于淮安

市淮安区范集镇内，前身为“淮安新材料产业园”，于 2014 年 11 月

11 日经区政府批准设立（淮政发〔2014〕266 号），批复四址范围为：

西至淮金大道、东至白马湖农场界址于南河、北至苏北灌溉总渠、南

至实联大道，总面积约 22 平方公里（以具体测量数为准），设立淮

安新材料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。为抓好区域发展工作，加快培育特色

产业集群，淮安新材料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于 2015 年组织编制了《淮

安新材料产业园规划》，并编制完成《淮安新材料产业园规划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》，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获得原淮安区环保局批复（淮政发

〔2017〕16 号），规划四址范围为西起淮金路、东至于南河-工民东

路-永济东干渠、北至苏北灌溉总渠、南至实联大道，规划面积 15.58

平方公里，规划产业定位为发展新型材料、机械电子、轻工、现代物

流产业。2021 年 3 月 30 日，淮安区委编办同意将“淮安新材料产业

园管理服务中心更名为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”

（淮编发〔2021〕16 号），“淮安新材料产业园”相地更名为“淮

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”。 

随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和苏北五市纳入长三角一体

化等政策落实效应日益凸显，江苏省委、省政府确立了区域共同发展

战略，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加大对苏北支持力度的政策措施。为主动

适应经济产业新常态，促进绿建园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淮安区绿色建造

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立足园区的基础、特色和优势，组织编制了《淮

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（2021-2035）》，本轮规划面积

15.58 平方公里，规划范围为西起淮金路、东至于南河-工民东路-永

济东干渠、北至苏北灌溉总渠、南至实联大道，规划形成以绿色建材

产业为特色主导，拓展延伸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等

产业类别，配套发展现代物流服务、节能环保服务、整体解决方案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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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等相关现代生产性服务业，推动园区由专业特色园区向综合产业园

区转型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区域建设、开发利用规划，应进行

环境影响评价。为此，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于 2022

年 7 月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开展“淮安市

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”工作，对园区

15.58 平方公里范围进行评价。评价单位在对开发区进行现场踏勘、

收集有关资料、开展专题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等工作的基础上，编制

完成了《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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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规划概况 

2.1 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

规划范围：西起淮金路、东至于南河-工民东路-永济东干渠、北

至苏北灌溉总渠、南至实联大道，规划面积 15.58 平方公里。 

规划期限：2021-2030 年，其中规划近期为 2021-2025 年，规划

远期为 2026-2030 年，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（部分数据更新至 2021

年）。 

2.2 功能定位 

立足“工业强区”发展战略，围绕“3+3”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转

型方向，为淮安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，打造全区经济发展重要

增长极；围绕淮安全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奋斗目标，加

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平台载体短板，打造淮安市主城区重大项目集聚的

新高地；加快实施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延链、补链、强链工程，形

成江苏省具有鲜明特色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示范区。 

2.3 产业定位 

以绿色建材产业为特色主导，拓展延伸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电子信

息和装备制造等产业类别，配套发展现代物流服务、节能环保服务、

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等相关现代生产性服务业，推动园区由专业特色园

区向综合产业园区转型。 

2.4 空间布局结构 

立足园区现状用地基础，顺应产业发展对空间资源和环境的要

求，按照“布局集中、用地集约、产业集聚”的思路，形成“一核两

轴三片”的产业空间布局，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集聚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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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核”指产业综合服务核，位于园区最南部，规划范围北至民

安西路、西至济西路、南至实联大道、东至沿河路，面积约 50 公顷。

重点布局综合商贸、科创服务、检验检测、展示交易、生活配套等服

务于园区发展的现代服务业，建设展示中心、商务中心、综合商业中

心和邻里服务中心等，提升园区城市服务、科创服务和展示交易功能。 

“两轴”指南北向延伸发展轴和东西向对外联系轴。其中南北向

延伸发展轴，沿腾飞路布局园区产业延伸发展轴，南北向联通北部物

流产业服务区、中部主导产业集聚区、南部新兴产业拓展区，是园区

发展的空间主轴带、创新发展的引领轴和形象展示窗口；东西向对外

联系轴，与空港产业园、高铁快运货运基地实现联动，发展“公路物

流+港口物流+普铁物流+高铁快运”多式联运模式。 

“三片”指主导产业集聚片区、新兴产业拓展片区和物流产业服

务片区。 

——主导产业集聚片区。位于园区西北部，规划范围北至淮河入

海水道、西至淮金路、南至秦杨道、东至天津路，面积约 610 公顷。

重点布局基础水泥材料、绿色建材构筑件、绿色建筑及装饰品等产业，

围绕完善产业发展的上中下游供应链产业链，集中布局龙头企业和相

关配套项目，实现重点行业领域集聚，推动产业全链发展。 

——新兴产业拓展片区。位于园区西南部，规划范围北至秦杨路、

西至淮金路、南至实联大道、东至沿河路，面积约 380 公顷。片区内

用地按方形网格状排列，积极对接淮安市“3+N”制造业发展体系和

淮安区“3+3”先进制造业体系，加强与周边淮安经济开发区、淮安

工业园区联系，拓展延伸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等产

业。 

——物流产业服务片区。位于园区东北部，规划范围北至淮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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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水道、西至沿河路、南至北环路、东至天津路，面积约 160 公顷。

片区内主要分为四个重点地块，主要依托码头作业区公共岸线和高

速、铁路、航空等综合交通优势，发展现代物流，包括装卸、仓储、

加工、包装、配送等。 

2.5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

（1）给水工程 

园区所在区域规划由白马湖水厂集中供水，白马湖水厂位于淮安

区三堡乡严星村，目前已建成一、二期工程，现状规模为 13 万 m3/d，

水源为京杭运河；远期扩建至 20 万 m3/d，取水水源为京杭大运河，

备用水源为白马湖。 

规划区给水主干管布置在腾飞路、秦杨路、小康路、北环路、张

码路。管道沿道路南侧、东侧布置，管径为 DN300~DN600。 

（2）排水工程 

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。 

①雨水 

雨水排放结合实际情况实行高水高排、低水低排、自排与机排相

结合、就近排入水体的原则进行规划布置。 

雨水管道一般布置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下，最大埋深控制在 7 

m 以内，雨水管道管径为 DN400~DN800。 

②污水 

园区规划新建一座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污水处理厂，用于集中

收集处理区内工业企业和居民污水。绿建园污水厂拟建于永济东路以

东、北环路以南、富裕路以西、工民东路以北处，规划建设规模为 4

万 m3/d，约占地 5 公顷。近期建设规模为 2 万 m3/d，人工湿地设计

规模为 2 万 m3/d，中水回用规模为 0.6 万 m3/d（按 30%回用）；远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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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规模为 4 万 m3/d，人工湿地设计规模为 4 万 m3/d，中水回用规

模为 1.2 万 m3/d（按 30%回用）。 

规划污水管道沿道路东、南侧布置，管道敷设采用管顶平接的方

式。污水管道尽量遵循重力自流的原则布置，污水管径为

DN400~DN800。 

（3）供热工程 

园区供热规划由江苏国信淮安第二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台

400 MW 级燃气热电联产项目供给，平均供热能力为 440 t/h，最大供

热能力为 530 t/h。江苏国信淮安第二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盐化

工业园内东南部，李湾路、张朱路、盐都路及楚盐路围合地块，燃料

为天然气。 

供热管道按枝状布置，主干管设在热负荷集中区，分支管尽量靠

近用户，力求达到最短的管线和最经济的造价。供热管道沿区内河流

和支路敷设，在园区内采用低支架地上敷设，过路采用地埋方式。 

（4）供电工程 

规划以 110 kV 腾飞变为供电电源，主变容量由供电部门统一规

划设定，以满足发展所需的用电。园区输、配电电压选用 110 kV、

35 kV 二级电压。 

（5）燃气工程 

园区规划用气由新奥燃气高中压调压站供给，新奥燃气高中压调

压站以“西气东输”天然气为气源，由位于市区武墩镇的淮安天然气

接收门站统一供气。新奥燃气高中压调压站位于盐北大道与淮盐路交

叉口西北处，占地 0.76 公顷。天然气由调压站调压计量后经中压管

送入管网，中压管网起点压力为 0.4 兆帕。对于部分用气大户，规划

直接由高压支管接入，由用户自行调压。中压燃气管线由规划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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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气高中压调压站引出，结合道路新建燃气管道，燃气管道在道路

上的管位一般为路西、路北侧。 

2.6 综合交通规划 

（1）道路交通 

园区规划内部道路系统与城市道路系统相协调，该区域道路等级

为三级：园区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。 

主干道主要有淮金路、北环路、永济西路、腾飞路、小康路和张

码路，路宽为 32~42 米；次干道为建材路、永济东路、富裕路、工民

路和张支路，路宽约为 24 米；支路主要为民安西路、沿河路、富强

路、工人路和公园路，路宽约为 18 米。 

（2）码头规划 

区内码头规划主要为本园区工业企业及西侧淮安盐化新材料产

业园的部分企业运输服务，以装卸、仓储、物流和促进临港工业发展

为主。按照码头集中布设、服务区内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的原则，

规划布局海螺水泥专用码头、建华管桩通用散杂货码头和园区公用码

头，以大宗散杂货运输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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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规划协调性分析 

3.1 与区域发展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

本轮规划功能定位与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、

《<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>江苏实施方案》、《江苏省

主体功能区规划（2011-2020）》、《淮安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》

的功能定位要求相协调。 

本规划区发展目标和产业定位与《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淮安市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淮安市

淮安区范集镇总体规划（2012-2030）》、《淮安区工业经济发展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》等区域发展规划相协调。 

3.2 与产业政策及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

本规划产业发展方向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

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4 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推进

绿色产业发展的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28 号）、《〈长江经济带

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 年版）〉江苏省实施细则》（苏长

江办发〔2022〕55 号）、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

划》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51 号）等国家、省级产业政策文件要求相

符合。 

园区规划发展产业类别均不属于当前国家、省、市、县产业政策

中的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

（2021 年修改）、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0

年版）》、《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2 年本）》

（2013 年修正）、《淮安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8-2020 版）》

等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相符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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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政策的协调性分析 

园区本轮规划范围不涉及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、省级生态空间管

控区域，与开发区规划边界距离最近的生态空间区域为北侧的淮河入

海水道（淮安市区）洪水调蓄区，最近距离为 300 米。在严格做好各

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，规划期园区产生的各类污染物不会直接进

入周边生态空间区域。因此，园区本轮规划与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

护红线规划》、《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》的要求相符合。 

绿建园本轮规划与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、《淮

安市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等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，与《中共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（2021 年 11 月

2 日）、《中共江苏省委·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

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〔2022〕3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2020 年

7 月 28 日）等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策，与《长三角地区

2020-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（环大气〔2020〕

62 号）、《江苏省 2022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》（苏大气办〔2022〕

1 号）、《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工作方案》（苏大气办

〔2021〕2 号）等大气污染防治政策，与《江苏省 2022 年水生态环

境保护工作计划》（苏水治办〔2022〕5 号）、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

治暂行条例》等水污染防治政策，与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

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、《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苏

政发〔2016〕169 号）等土壤污染防治政策，与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

（2021 年 9 月 22 日）、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推动碳达峰碳

中和工作计划》等节能降碳政策，与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全省环

境应急工作的意见》（苏环发〔2021〕5 号）、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

加强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防范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1〕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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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、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环境应急能力体系建设规划》（2021 年 7

月 28 日）等风险防控政策的要求相符。 

3.4 与区域“三线一单”管控要求协调性分析 

对照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

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49 号），本次规划范围属于淮河流域

重点管控单元。对照《淮安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

（淮政发〔2020〕16 号），本次规划范围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（原

淮安新材料产业园）为重点管控单元。重点管控单元主要推进产业布

局优化、转型升级，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

环境风险防控，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。经对比分析，本次规划符合

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》

和《淮安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管控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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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环境质量现状 

（1）环境空气 

2021 年，淮安市二氧化硫（SO2）、二氧化氮（NO2）、可吸入

颗粒物（PM10）、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分别为 6μg/m3、25

μg/m3、67μg/m3、36μg/m3，一氧化碳（CO）和臭氧（O3）浓度分

别为 1mg/m3、153μg/m3，与 2020 年相比，PM2.5、SO2 降幅分别为

14.3%、11.4%，PM10同比升高 6.3%，NO2、CO 同比持平。除 PM2.5

年均浓度未达到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值，

其余污染物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。根据《2021 年淮安市环境质量报

告书》中相关数据，淮安区除 PM2.5、PM10 年均浓度未达到《环境空

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值，其余污染物浓度均达到

二级标准。 

补充监测期间，各监测点位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相应环境空气质

量标准要求。 

（2）地表水 

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表明，淮河入海水道所测各项因子

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；清安河、

永济西干渠、永陆河、于南河各断面所测各项因子均符合《地表水环

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V 类标准。 

（3）声环境 

监测期间，各监测点位的昼间、夜间噪声值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

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中相应的声功能区标准要求。 

（4）地下水 

监测期间，各监测点位所测各项因子均可达到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93）IV 类及以上标准。 

（5）土壤 

监测期间，各土壤监测点位所测指标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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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和《土

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

中的相应类别用地筛选值要求。 

（6）底泥 

监测期间，园区排污口处底泥中所测的各项重金属指标均低于

《土壤环境质量 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5618-2018）中的风险筛选值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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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

（1）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

根据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，园区本次规划实施后，主要污染物

SO2、NOx 的保证率日平均质量浓度和年平均质量浓度均符合二类区

环境质量标准；特征污染物桑加后的短期浓度均符合相关环境质量标

准。 

（2）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

根据园区本次规划方案，园区新建绿色建造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尾

水排放对区域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较小。 

（3）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

根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，在严格按照相关防渗技术要求进

行防渗处理后，园区本轮规划的实施对周围地下水造成的影响程度较

小。 

（4）声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

根据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，规划期园区交通噪声对区域声环境的

影响较小。 

（5）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

园区建设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变化，工业用地大幅增加，带来

生物多样性与生物量的减少，影响了区域生态结构、生态服务功能，

但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建设，尽可能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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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不良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与协同降碳建议 

（1）资源节约与碳减排 

通过优化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，健全完善水资源节约保护管理机

制，完善区域节能降耗制度，以及通过建立低碳工业体系、推动低碳

建筑发展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等对策措施，进一步促进园区资源节约

与碳减排。 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

通过优化产业发展布局、强化重点行业企业监管、加强对进去企

业的环境风险管理等手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环境风险调控，同时

不断优化提升园区环境风险防范水平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。 

（3）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 

1、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

完善园区雨污管网建设，严格实行开发建设“管网优先”；加强

企业废水污染物控制，确保接管废水达到污水处理厂的接管要求，督

促废水排放重点企业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装置；提升工业企业节水能力

和水平；做好码头水污染防治工作。 

2、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

推进大气污染源头控制，严格废气污染排放控制，强化挥发性有

机物监管，强化码头废气治理与监管，加强区域扬尘综合治理。 

3、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

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，加强企业地下水防护区防护措施，强化重

点领域地下水污染的监督管理。 

4、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

加强工业企业噪声防治与管理，加强交通噪声防治与管理，加强

施工噪声防治与管理。 

5、土壤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

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，防范企业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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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污染土壤，持续推进污染土壤修复治理。 

6、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 

完善固体废物收集系统，加强工业固废的管理与处置，加强危险

废物转移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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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

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基本良好，具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，规划配套

基础设施完善，能够满足园区开发建设需求，规划实施对区域环境产

生的影响有限，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，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污

染防治措施、风险防范措施、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等前提下，影响在可

接受的范围内，不会降低区域环境功能，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依据

本轮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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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联系方式 

（1）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规划实施单位：淮安市淮安区绿色建造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 

联系人：胡科 

联系电话：15061286181 

联系邮箱：1965659297@qq.com 

 

（2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规划环评单位：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

联系人：李工 

联系电话：025-83686095 

联系邮箱：limin@njuae.cn 


